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长环罚字〔2026〕080003 号

当事人名称或姓名：平顺县水利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114××××××××××××C

地址：平顺县青羊镇青羊东街 6 号

法定代表人：翟××

一、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、证据和陈述申辩

及采纳情况

我局于 2026 年 3 月 5 日对你单位实施的平顺县八道水

扩面增效工程项目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

违法行为：

该项目于 2023 年 5 月开工建设，2024 年 5 月份建设完

成。该项目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

（2021 年版）第 94 项“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461”项目类别，

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。该项目在未依法编制并

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情况下，擅自开工建设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为凭：

1.我单位在 2026 年 3 月 5 日现场制作《长治市生态环

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1 份，证明以上违法事实存在。

2.我单位在 2026 年 3 月 6 日制作《长治市生态环境局

调查询问笔录》1 份，证明以上违法事实存在。

3.我单位 2026 年 3 月 5 日现场取证照片 2 份，证明以



上违法事实存在。

4.平顺县水利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 1 份。

5.平顺县水利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。

6.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。

7.法人授权委托书 1 份。

8.平顺县八道水扩面增效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（代项目

建议书）批复 1 份。

9.平顺县八道水扩面增效工程初步设计批复 1 份，证明

该项目立项最终总投资额。

10.项目施工合同 1 份。

11.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情况说明 1 份。

12.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合同书 1 份。

13.环评文件受理情况公示截屏 1 份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

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开

工建设。

我局于 2026 年 5 月 11 日依法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

书》（长环告字〔2026〕080003 号），明确告知你单位享有

陈述申辩权，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，视

为放弃相关权利。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及其履行方式、期限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

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

的规定，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

告表，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

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，擅自开工建设的，由县

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，根据违法情节和危

害后果，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

罚款，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；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参照《山西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（2025 版）

J-1 建设项目未批先建的罚款幅度裁定，具体如下：1.违法

事实情节：建设项目涉及环评文件的类型：报告表（非生产

型）（5%）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名录》（2021

年版）1 份，明确该项目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类

别，取值 5%；项目建设地点：符合环境功能规划（0），取

值 0，《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蓝澈低碳环保有限公司关

于平顺县八道水扩面增效工程项目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

表情况说明及环境功能属性一览表》佐证项目建设地点符合

环境功能规划；项目建设进程：设备安装阶段（5%＜X≤10%），

取值 8%，我单位 2026 年 3 月 6 日对现场负责人王艳芬制作

的《长治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及现场照片显示处于

设备安装阶段；2.整改情况：是否积极采取整改措施：停止

建设并申请办理审批手续的（0），企业已主动停止建设，

委托环评机构编制环评文件，积极采取整改措施，取值 0;3.

是否造成社会影响和生态破坏：轻微（1 级）（1%≤X≤5%），

取值 3%;5.地区差异：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及环境容量的大小



（-5%≤X≤5%），取值 0，合计百分值为 16%。依据裁量表

格计算方法总百分值≤20%，罚款金额=建设项目总投资额×

1%。案涉项目总投资额为 7985.76 万元，计算得出罚款金额

为 79857600 元×1%≈79.9 万元，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

行政处罚：

罚款人民币柒拾玖万玖仟元整（¥799000.00）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

账号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％

加处罚款。

缴款方式：关注公众号“山西财政缴款服务”，山西财

政缴款服务支持以下缴款方式：

一、二维码扫码支付

1.执收单位开具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，并向缴款人出示

缴款二维码。

2.缴款人使用手机识别二维码后进行缴款。

3.缴款成功后会收到电子票据，可下载保存。

二、使用缴款识别码/手机号/身份证号码支付

1.执收单位开具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，并向缴款人预留

手机发送缴款通知，包含统一非税缴款识别码。

2.缴款人在缴款页面中输入缴款识别码/预留手机号/

身份证号后查询待缴款单据，并选择对应的支付渠道进行缴

款。

3.缴款成功后会收到电子票据，可下载保存。



4.通过手机号/身份证号进行缴款查询时，需要进行短

信验证码确认。

三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六十日内向长治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六个月

内向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

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

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

长治市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 5 月 26 日




